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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是发货人，Ｂ是货运代理，Ｃ是香港中间商，Ｄ是收货人

，Ａ与Ｃ做的是ＦＯＢ条款，Ｃ与Ｄ做的是ＣＦＲ或ＣＩＦ

条款，Ｃ向Ｂ订舱，运费预付。 第一种情形，Ａ与Ｃ之间的

结算方式是Ｔ／Ｔ，出船东／货代提单，提单上显示收货人

为Ｄ。在这种情形下，一般Ｃ与Ａ较为信任，Ｃ不担心Ａ会

抢他的客户。此时，货运代理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托

运人是Ｃ，运费条款是预付而认为这不是ＦＯＢ货，在Ｃ支

付运费后，没有征得Ａ的同意，擅自将提单签发给Ｃ，Ｔ／

Ｔ结算方式下，在Ｃ没有支付Ａ货款之前，货物所有权并没

有转移，Ｂ无权把代表物权的提单签发给Ｃ。否则，Ｂ就会

轻易地被卷入Ａ、Ｃ、Ｄ的贸易纠纷中去。倘若Ｄ收到货后

，对货物品质、数量、运输时间等提出索赔，Ａ为了收取货

款，维持生意，无不答应，转过头来，就会把差额转嫁给Ｂ

，一旦Ａ收不到货款，就会起诉Ｂ与Ｃ恶意串通，骗取Ａ方

货物。 第二种情形，Ａ与Ｃ之间的结算方式是Ｌ／Ｃ，出船

东／货代提单，提单上显示收货人是Ｃ。在这种情形下，一

般Ｃ与Ａ互不信任，Ｃ一般会要求在香港换单，不让Ａ接触

到Ｄ。如果Ｂ轻率地认为Ｃ是托运人，在收到运费后，签发

提单给Ｃ的话，Ａ的Ｌ／Ｃ就会落空，收不收得到货款，就

全凭Ｃ的良心了，一旦Ａ收不到货款，Ａ就会起诉Ｂ与Ｃ恶

意串通，骗取Ａ方货物。这类个案的复杂性就在于，多了一

个中间商，在贸易过程中存在两个合同，由于中间商是托运



人，且中间商与收货人之间是ＣＦＲ或ＣＩＦ条款，运费由

中间商预付，很容易给货运代理人造成错觉，误以为这是Ｃ

ＩＦ或ＣＦＲ货。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很多外资企业

只负责生产，销售部门在香港，直接向国内货运代理订舱，

做惯了这种货，很容易就会在处理中间商订舱时，套用以往

做法而误中圈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